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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11 年

「防詐召集令 ~ 創意海報徵件比賽」

活動簡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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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活動目的：近年詐騙手法不斷翻新，年齡層也有下降趨勢， 

   詐欺案件已成為去年本市少年犯罪最多的類型，為有效提高

   青少年（學生）認識詐騙手法知能，藉由創意電子海報比賽，

   幫助學生對「識詐」與「防詐」議題有更進一步了解與探討，

   讓學生快樂學習、健康成長，同時提升防詐宣導能量，展現

   本局「打擊詐騙、守護市民財產」的決心。

◆徵件主題：「防詐騙」

一、詐騙被害類：針對各類詐騙手法：如投資詐欺、假冒機構

       ( 公務員 )、遊戲點數詐騙、假交友詐騙、解除分期付款、 

        假網拍、一頁式廣告、色情援交詐騙、猜猜我是誰、求職

        ( 海外 )詐騙、二次詐騙及釣魚簡訊詐騙等案類。

二、詐騙加害類：參與詐騙集團或擔任詐騙車手等。

◆ 報名時間

    111 年 10 月 13 日 ( 星期四 ) 起至 111 年 11 月 13 日 ( 星期日 ) 止。

◆ 徵件項目：「創意海報」

一、本次參賽作品為數位檔案形式參賽，不限定使用電腦繪圖

        或手繪方式設計作品，單張尺寸 A1 （ JPG 檔，大小不超過

        10MB ，解析度 150dpi 以上）。

二、針對各類詐騙手法不拘形式以簡單易懂方式創作，以重點

        文字凸顯防詐宣導資訊，或參考網路流行語或梗圖，融入

        防詐宣導資訊。

◆ 參賽資格

一、就讀本市高中 ( 職 ) 、大專院校（含研究所）在學學生皆可

        報名參加。

二、限個人報名參賽，勿重覆同時投稿同一作品。

創意海報比賽規劃
一 . 活動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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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. 徵件時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10 月 7 日 ( 星期五 ) 公告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少年警察隊官網及粉絲專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10 月 13 日 ( 星期四 ) 起至 111 年 11 月 13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星期日 ) 止，採線上報名 ( 收件 )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11 月 15 日 ( 星期二 )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11 月 18 日 ( 星期五 ) 於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警察隊粉絲專頁直播，並公告於少年隊官網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粉絲專頁。 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11 月 24 日 ( 星期四 ) 。

徵件
簡章公告

報名
時間

作品
評審

公布
得獎名單

頒獎典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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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參賽者請事先準備 ( 下載 ) 相關文件後，進行線上 google 報名。

       1. 報名表及學生證 ( 附件一 ) 。

       2. 著作授權同意書 ( 附件二 ) 。

( 二 ) 報名方式：於報名時間內將參賽作品，透過線上 google 報 

       名，如欲確認報名是否成功請來電洽詢（逾期恕不受理）。

( 三 ) 每位參賽者以報名 2 件作品為限。

( 四 ) 報名簡章及相關報名資訊公告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     

       隊官網及粉絲專頁、財團法人迎曦基金會官網及粉絲專頁。 

( 五 ) 資料繳交不齊全者，恕無法完成報名程序。

( 六 ) 投稿前 100 名者，每人皆可獲得商品卡 200 元（參加獎）。

( 七 ) 每校報名件數超過 5 件者，本局將頒發該校感謝狀 1 份。

( 八 )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之：如有疑義之處

       請洽詢少年警察隊警務員林怡如 (04-22583211) 。

三 . 參賽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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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項 名額 獎勵

金獎 高中 ( 職 )組 1 名
大專院校組 1 名 禮券 3 萬元 +獎盃 1座

銀獎
高中 ( 職 )組 1 名
大專院校組 1 名 禮券 2 萬元 +獎盃 1座

銅獎 高中 ( 職 )組 1 名
大專院校組 1 名 禮券 1 萬元 +獎盃 1座

佳作 高中 ( 職 )組 5 名
大專院校組 5 名 禮券 5 仟元 +獎盃 1座

★得獎獎金給付依所得稅法，由主辦單位代為扣繳稅額。

暫定為誠品商品禮券

四 . 獎項規劃

五 . 評分標準

評分
標準

整體
創意
20%

切合
主題
50%

符合主題之方向性、
邏輯性。

設計發想及獨特原創性

圖示清晰說明設
計理念

實用
價值
15%宣導功能性

作品
說明
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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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資格審查

        徵件截止後，主辦單位將進行內容審查，確認報名資訊是

        否符合投稿規範，通過始可進入評審。限國內外未曾發表

        過之原創作品，經評審專家各選出高中 ( 職 )組及大專院校

        組前 3 名作品及各 5 名佳作作品。

( 二 ) 評選說明

   1 、由相關專業背景人士，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方式進行評

          審。 ( 由學界 /業界與主辦單位共四位評審共同評選 )

   2 、評分標準：切合主題 50% 、整體創意 20% 、宣導功能性

          15% 、作品說明 15% 。

   ※設計尺寸不符合予以減分，版權抄襲則取消參賽資格。

六 . 評審機制

七 . 評審介紹

n 將邀請相關專業背景的委員 (2位 ) 、主辦單位、迎曦基金會等共 4位擔任評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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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記者會暨頒獎典禮

時間 活動項目 備註

10:00-10:30 得獎學生報到及彩排

10:30-10:35 開場舞蹈表演

10:35-10:40 局長致詞

10:40-11:00 頒獎

（高中職組及大專
院校組各前 3名及
佳作 5名，共 16
名）

11:00-11:10 金獎學生發表感言 2名

11:10-11:20 大合照及媒體聯訪

11:20~ 典禮結束

n 活動日期： 111 年 11 月 24 日 ( 星期四 ) 
n 活動地點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1樓大廳
n 活動流程規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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